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作为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北洋”、“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兴证券”或“保荐机构”）对新北洋调整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9年 4月 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9

年 5 月 7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

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公司及子公司 2019 年度可能与

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其中预计数码科技与其

关联方山东通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金租”）销售产品

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1 亿元。现根据实际业务需要，该项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拟增加 1.5 亿元，将数码科技与通达金租 2019 年度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调整为 2.5 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相关规定，本次调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额

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调整 2019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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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10,000 10,531.15 25,000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通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济南市历下区奥体金融中心 D栋 17 楼 

法定代表人：张仁钊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6 日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

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 3个月

（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

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其他

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基本财务数据（万元）： 

指标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56,857.54 1,486,280.18 

净资产  125,852.13  145,966.88 

营业收入   36,941.06 38,627.96 

净利润   15,111.22 20,114.75 

关联关系：通达金租系数码科技控股股东新北洋董事、总经理宋

森先生担任董事的公司。 



2、履约能力分析 

通达金租是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经营情况较为稳定，公司向其

销售商品的回款时间也能够按照合同等相关条款的约定按时履行。 

综合通达金租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及历年实际履约

情况分析，公司认为其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数码科技与通达金租发生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主要是数码科技

根据其客户深圳丰巢实际采购计划和融资租赁的需求，与通达金租达

成智能快递柜产品的销售。 

数码科技与通达金租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属于正常经营往来，

程序合法，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公允

价格，经各方平等协商确定，不存在利益输送等现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自 2019 年至今，数码科技已累计向通达金租销售智能快递柜

产品 1.05 亿元（最终客户为深圳丰巢）。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增

加，将进一步扩大智能快递柜产品销售规模，并有利于巩固数码科技

与通达金租和深圳丰巢之间的合作关系。 

2、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增加预计会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产生积

极影响，同时公司已采取积极的风控措施，保障风险可控，不会损害

公司及全体投资者的利益。 

3、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增加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公司利益。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10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 2019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

均回避表决。本次调整事项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认真审查后认为：本次公司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

的正常业务往来，有利于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为更准确地反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

联方通达金租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公司针对相关金额进

行重新预计并调整，调整后的预计总金额为 25,000 万元，未损害公

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

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该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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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成 杰             丁雪山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